
聲 請 人 ：典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洪允記 

代 理 人 ：吳奎新律師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  O O jp- t ^^月 L  么曰

會 台 字 第 ~ 夕 士 / 號

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 5條之規定及法務部 9 3 年丨1 月 

1 6 曰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 函 釋 ，發生有牴觸憲法第1 5條 工 作 權 、財 

產 權 ，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疑義，依法聲請解釋憲法：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一） 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 

同法第1 5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额一倍至三倍之 

罰鍰。」又法務部對於縣議會之議員關係人曾於9 3年 11月 1 6 日法政決字 

第 0930041998號函釋：「...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 

會之議決案，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 

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6條 、第 38條及第佔條第 2 項各定 

有 明 文 ，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 

監督之機關。準 此 ，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貴人、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之營利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

(附 件 1)，認為縣議員本人及其直系卑親屬之女兒即屬關係人，合先敘明。

(二） 法務部以聲請人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第四款所定之金門縣議 

會第二屆及第三屆縣議員洪允典之關係人，於 民 國 （下同）9 0 年 5 月 30 

曰起至9 3年 1 月 1 4 日止，分別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簽訂「烈嶼鄉九宮碼 

頭候船室外管線工程j 招標案，結算金额為新臺幣（下同）125,000元，與 

金門縣政府工務局訂定「黃 厝 、東 坑 、庵下等 3 小項工程」招標案，結算 

金額為770,000元，參與金門縣自來水廠「下西湖堤後改善工程」招標案， 

結算金额為7,684,930元，與金門縣自來水廠訂定「紅山淨水廠增設沈澱池 

改善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為4,440,370元，與金門縣政府工務局簽訂「金 

門縣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為1，670,000元，又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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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縣政府工務局簽立「烈嶼鄉各村零星整建工程」招 標 案 ，結算金額為 

1,911,073元 ，共計1匕601，3 7 3元部份，有違反上述迴避法第9 條規定，乃 

依同法第15條規定，以 9 8年 1 月 7 日法利益罰字第0971100038號處分書 

處上訴人罰鍰16,601，373元(附件2)。聲請人仍不服循序提起訴願、行政訴 

訟 ，然行政院以9 8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第098009271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 

訴 願 （附件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2328號 判 決 （附件4 ) 、 

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2275號判決駁回（附件5 ) ，即聲請人敗訴確 

定 。本件業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聲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上揭法律條款，因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爰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二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自 9 0 年 5 月 3 0 日起至9 3年 1 月 1 4 日止，分別與金門縣 

金門港務處簽訂「烈嶼鄉九宮碼頭候船室外管線工程」等 工 程 ，共計 

16, 601，3 7 3元 。而法務部以聲請人負貴人洪允記之兄長洪允典自87 

年 3 月 1 日起為金門縣議會議員，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 

所定之公職人員，故聲請人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4 款之關係人。 

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 

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等交易行為，因而於 9 8 年 1 月 7 日以法利益罰字 

第 0981100038號 罰 鍰 處 分 書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規 

定 ，處 16, 601，3 7 3元 罰 鍰 ，聲請人不服該處分，依法提起訴願，主尹 

聲請人並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外，且招標機關明知聲請人 

代表人洪允記為公職人員洪允典之兄弟，仍認定聲請人為合格廠商進 

而 決 標 ，法務部之處分有違信賴保護原則，除此外聲請人確實係正常 

透過公開招標而取得系爭承攬工作，並不知有任何違法，主觀上確實 

欠缺遠法性認識。惟所提起之訴願經行政院以9 8 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 

第 098009271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聲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訟，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2328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 

字 第 227 5號判決，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所謂「監督」 

包 含 縣 （市 ）議 員 對 縣 （市 ）政 府 之 監 督 ，且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 法 第 15條 規 定 ，法務部處以一倍之罰鍰並無違誤，駁回聲請人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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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確 定 。因上揭所適用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1 5條 規 定 ， 

關係人不得與相關政府機關為交易行為，該限制有違憲法第 1 5條工作 

權 、財產權及比例原則、罰鍰金額亦有違比例原則，故有聲請憲法解 

釋 之 必 要 。

三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違反憲法第 1 5 條 工 作 權 、財產 

權之保障及第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 

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 

易行 為 。」，法 務 部 9 3 年 1 1 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 

認縣政府為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而 屬 「受其監督之機關」，亦即公 

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完全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買賣、租 賃 、承禮等交易行為，此規定明顯限制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 f 行 為 ，係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執業之客觀限制，自須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 

為 之 ，此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 4 9號解釋理由書可參。而依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條 第 1 項 規 定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 

治 風 氣 ，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 

當 利 益 輸 送 ，特 制 定 本 法 。」，可見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廉能政 

治 、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輪送，故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 

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所為之交易行為，若非有此等貪污腐化 

暨不當利益輪送之情事，自不得全面禁止，否則自有違該法之立法目 

的 。

2 . 聲請人代表人洪允記之兄弟洪允典前雖係金門縣縣議員，仍難基此而 

認洪允記所擔任負責人之聲請人，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為交易 

行 為 ，必定涉有不法利益輸送之情事而當然須全面禁止。且聲請人上 

揭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之承攬交易行為，皆係透過政府採購法 

之 公 平 、公開之招標程序而得標，政 府 採 購 法 第 1 5 條亦有採購人員 

迴 避 之 規 定 ，第 4 8 、5 0 條規定如有影響採購公正行為得不予開標或 

決 標 ，可見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已足以防止不法行為，則聲請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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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採購法而參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承攬等交易行為，自 

無涉及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輪送之情事，而無必要全面禁止，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全面禁止為交易行為，實 有 違 憲 法 第 1 5 條 

工 作 權 、財產 權 之 保 障 ，致聲請人基本權利受到侵害，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實顯有違憲之情事。

3 , 又憲法第2 3 條 規 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係為「遏阻貪污 

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之 目 的 ，全面禁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 

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 為 ，然政府採購法已有公 

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規定，已足以防止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政府機 l r ; 

之 不 法 行 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卻全面禁止交易行為， 

是否足以達到該立法目的而無貪污腐化或不當利益輸送之情事，並無 

明確之依據，然已先行侵害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且逾越必要之程 

度 ，此亦顯有違憲法第2 3 條之比 例 原 則 。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 違 反 憲 法 第 1 5條 財 產 權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 規 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 

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係以交易行為金額為罰鍰之計算 

基 準 ，而非以該交易行為所獲利益為罰鍰計算基準，然 按 任 何 交 易 铲 ; 

為 ，必有其必須支付之成本，所得之利益常僅為交易金額之少額成數， 

甚至必須負擔風險，而有虧損之可能，此乃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即可得 

知 之 事 理 ，而即令刑法甚或貪污治罪條例所為之沒收，亦僅係以犯罪 

所得或所獲利益為限，另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 5 1號亦釋明國家為 

實現刑罰權所規定之内容必須符合目的正常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 

當性方符合憲法第2 3條 之 規 定 ，則同理行政處罰亦應符合此等原則， 

然本條文之處罰基準，卻 竟 以 「交易金額」為 準 ，如 此 嚴 苛 之 標 準 ， 

實遠重於刑事之處罰，且必造成違反者所受之罰鍰金額高達數千萬或 

數 億 元 ，而超出違反者之能力，導致無法生存。就 本 案 而 言 ，聲請人 

雖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所為承攬「烈嶼鄉九宮碼頭候船室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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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工程」等 工 程 ，共 計 16, 601，3 7 3元 。，而聲請人所為承攬工作，該 

等交易金額大部分係屬施工成本，聲請人所獲之利潤僅占該等交易金 

額 5 % 左 右 ，且聲請人於履約時亦須付出相當之時間及勞力，故就違 

反者處以所獲利益金額合理成數或倍數之罰鍰，已足以達成行政罰之 

目 的 ，然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 5 條卻以交易金額為罰鍰標 

準 ，致聲請人承受高額之罰鍰，遠超出聲請人能力所及，除侵害聲請 

人 之 財 產 權 ，亦顯已不符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及限制妥當性而有 

違 比 例 原 則 ，應 屬 違 憲 。此亦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 8 5 號 解 釋 ， 

認處罰金額未設合理最高額之限制，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逾越 

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 5條保障人民 

財產權之意旨可參，則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 規 定 ，其處 

罰 金 額 亦 未 設 合 理 最 高 額 之 限 制 ，甚且處罰金額係以交易金額為基 

準 ，尤 有 過 高 之 盧 ，自更達反憲法第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第 1 5條保 

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受其監督之機關！，應不包含民 

意代表之「政 治 ！監督，法 務 部 9 3 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 

號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而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 法 之 適 用 ，此函釋内容顯有遠憲：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固 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 

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 

易行為。」，然其中所謂「受其監督」之 機 關 ，其合理之解釋應係指「行 

政上之職務監督」而 言 ，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治監督，亦應不包含 

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在内，否則如不為此解，則中央級民意代表， 

如立法委員，甚或監察委員，其關係人（即同法第3 條所規定之配偶、 

家屬、二親等以内之親屬等）均不得與中央任何部會機關為交易行為， 

亦不得與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為交易行為，此顯不合理限制聲請人之交 

易 行 為 ，此函釋在法律未明文授權下擴大限制，顯已侵害此等關係人 

之 工 作 權 ，而 證 諸 實 際 ，政府採購法及採購實務並未有此限制，豈可 

如此無限上綱擴張解釋「監督」對象機關之定義？且因法務部解釋及 

適用該條規定之不當，大幅擴大應迴避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如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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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範 圍 ，處罰金額亦過高，社會各界及舆論多所爭議，法務部 

曾 欲 修 法 ，將應迴避之公職人員限於「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或影響 

力的公職人員」，罰鍰金額亦降至最高不超過5 0 萬 元 至 5 0 0萬 元 ，甚 

至監察院長直接坦承該法過於嚴苛，不符合比例原則（附 件 6 ) ，顯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已 不 適 當 ，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 

作權及財產權而有違憲！故法務部將縣議員就縣政府之政治監督，解 

釋為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 定 之 「受其監督」之機關 

云 云 ，致與本案聲請人類似情形之其他案件，行政法院依此函釋採認 

此 見 解 而 為 判 決 （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 度 訴字第 185 0號判決及 

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度裁 字 第 1026號判決），實顯不符憲法保障人民工 

作權及財產權之本旨，其擴大應迴避之範圍自有違誤。又如不依此解 > 

在國内政治自由開放，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之情形下，可否僅因兄弟或 

家人中之一人執意參選議員或立法委員，使其關係人如兄弟等即喪失 

與相關機關交易之權利或機會？如此解釋尤顯損及人民之工作權而有 

牴 觸 憲 法 ！

2. 次 按 ，依地方制度法第 3 6條 之 規 定 ，縣 （市 ）議 會 僅 有 議 決 縣 （市 ） 

規 章 、預 算 等 之 職 權 ，且議會係採合議制，議員個人並無單獨決定之 

職權存在。又議員雖有質詢權，但仍須就議會職權範圍内之事項為之， 

對質詢之結果亦無任何個人之決定權或命令權存在，亦 即 「縣議會」 

僅 對 「抽 象 」事務為政治上監督，並無法僅憑某一議員之身分，即r : 

縣 政 府 或 所 屬 機 關 為 具 體 事 務 之 監 督 ，故此等參與決議或質詢之權 

利 ，要不得解為即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監督」，法務部以函 

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云云，已顯有違誤！而多數行政 

法院判決採納該函釋見解，認為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係受縣議員 

監 督 之 機 關 ，亦顯有牴觸憲法而為違憲！

3. 再參之政府採購法第1 5條 第 2 項 及 第 4 項 所 規 定 ：「機 關 承 辦 、監辦 

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 及 本 人 、配 偶 、三親等以内血親 

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 

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但本項之執行反不 

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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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有須迴避及不得參與採購事務者，均屬直接承辦、監辦之採購人 

員或機關首長，此亦足見所謂之「監督」應屬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 

而 不 得 將 「監督」一詞無限擴大，解釋為包含政治監督及其他非行政 

職務上之監督在内！否則實有侵害人民之工作權而為違憲！且如此釋 

示亦顯已逾目的之正當性及手段之必要性！而聲請人承攬上述各項工 

程 ，其主辦機關分別屬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並 非 金 門縣議會， 

且聲請人參與公共工程之投標，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議會之案

• 件 * 所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講法之公平公開之程序為 之 5 且並 

未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則政府採購法既未限制上訴人參與此等投 

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所 謂 「受其監督」之 機 關 ，應不 

能解為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法務部之释示及 

多數行政法院依此釋示而為之判決，將 「監督」擴充及於廣泛而不具 

體 之 政 治 監 督 ，自顯不合，且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及財產權，而為違 

憲 ！爰為本件釋蕙之聲請，敬 請 明 鑒 。

四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 1 :法務部 9 3年 11月 1 6 曰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資料一份。

附件2 :法務部9 8年 1 月 7 日法利益罰字第0971100038號處分書影本一份。

附件3:行政院以98年 9 月 7 日院臺訴字第0980092719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一份。

附件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2328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件5 :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2275號裁定影本一份。

附件6 :新閗剪報影本。

附委任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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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

【裁判字號】处訴，2328

【裁判日期】 990527

【裁判]案 由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裁判全文】

蠱北闻等彳了政法院判決
98年度訴字第2328號 

99年5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典林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洪 允 記  
送達代收人乙〇〇 
、訴訟代理人沈炎平律師 
 ̂ 蕭佩芬律師
被 告 法 務 部
代 表 人 丙 〇 〇 〇 〇 〇 住 同 上  
訴訟代理人戊〇〇
上列當事人間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 
華民國98年9 月7 日院臺訴字第098009271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 、 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代表人王清峰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爲曾勇夫，茲據被 
、 告現任代表人依法具狀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二 、 秦實j既要：

本件被告以原告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迴避 
法）第3 條第4 款所定金門縣議會第2 屆及第3 屆縣議員洪 
允典之關係人，於民國（下同）90年5 月30日起至93年1 月 
14曰止，分別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簽訂「烈賴鄕九宮碼頭候 
船室外管線工程」招標案 > 結算金額爲新臺幣（下同）125,
〇〇〇元 ，與金門縣政府工務局訂定「黃厝、東坑、庵下等3 
小項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爲770,000元 ，參與金門縣自 
來水廠「下西湖提後改善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爲7,684，
9 3 0元 ，與金門縣自來水廠訂定「紅山淨水廠增設沈澱池改 
善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爲4,440,370元 ，與金門縣政府 

工務局簽訂「金門縣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招標案，結 
算金額爲1，670,000元 ，又與金門縣政府工務局簽立「烈嶼

a
http://172.16.16.159/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8%a8%b4%2c2328%2c2... 2011/12/23

http://172.16.16.159/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5e98%2c%e8%a8%b4%2c2328%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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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各村零星整建工程」招標案，結算金額爲1，911，0 7 3元 ，
共計16,601，373元，違反迴避法第9 條規定，乃依同法第15 
條規定，以98年1 月7 日法利益罰字第0971100038號處分書 
處原告罰鍰16,601，373元 。原告不服，經提起訴願遭駿回，

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 、原告訴稱：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迴避法第1 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同法第9 條亦有明 

文 ；又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 
或姻親、同財共居親屬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
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 
機關核定後免除之，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4 項復有規定。政 
府採購法第15條第4 項規定不得參與政府採購案之主體（機 
關首長本人、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 
) ，較迴避法第2 條 、第3 條第1 款至第3 款所適用之主體 

(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 
) 範圍嚴格，應屬迴避法之特別規定，按行政程序法第4條 

規定：「行政行爲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故基 
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法理，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優先於 

迴避法之規定。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採購案關於利益迴避應 
無適用迴避法之規定自明，被告未顧及系爭投標案係適用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特殊性，逕以迴避法第9 條規定處分原告顯 
爲適用法令錯誤 。

(2 認本案有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原處分仍因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而爲違法行政處分，應予撤銷：
①按「行政程序法第8 條規定，行政行爲應保護人民正當合 
理之信賴。人民依前開規定主張其合理信賴應受保護者，
須行政機關有一表示國家意思於外之外觀，或一事實行爲 
存在，以爲信賴之基礎；而人民因信賴，展開具體之信賴 
行爲，如運用財產或爲其他處理，而產生法律上之變動；
嗣行政機關欲去除此項信賴基礎，人民之權利或利益將因 
之受有損害。」 、「法治國爲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 
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 
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 
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亦爲行政程 
序法第119條 、第120條及第126條等關於行政處分之『
信賴保護原則』相關規定之所由設，惟行政法上『信賴保 
護原則』 ，並不限於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凡人民因信 
賴行政機關所爲『行政行爲』之事實，並依此事實產生信 
賴基礎，而爲合理規劃及使用之行爲，且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所列信賴不値得保護之情形，又其信賴利益保護之

( 中

http://172.16.16 .159/FIUD/PrintFJUD03„0.aspx?jrecno=9B%2c%e8%a8%b4%2c2328%2c2...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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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並未對造成公益之重大危害者，且信賴利益顯然大 
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則該行政行爲即不得撤銷 > 以保 
護人民之信賴利益。」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494號 
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更一字第12號著有裁判，準 

此而言，凡因行政機關之意思表示或事實行爲，產生信賴 
之基礎，而人民因信賴，展開具體之信賴行爲，即受信賴 
原則之保護，不因事後法律變更或行政處分而受不利之影 
響 ，合先敘明。

② 查目前工程實務上，招標機關之法律見解與對於合格廠商 
之認定，一向認爲民意代表關於利益衝突之迴避，僅係不 
得參與個人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而已，並無民意代表或 
其關係人不得爲政府採購投標廠商之負責人之規定，且在 
相當多之投標個案中亦認定民意代表或其關係人擔任負責 
人之廠商爲合格廠商，進而決標予該廠商。

③ 次查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 項規定：「投標廠商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
:於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一 、未依招標文 
件之規定投標。二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三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僞造、變造之文 
件投標。四 、僞造或變造投標文件。五 、不同投標廠商間 
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六 、第103條第1 項 

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爲決標對象之情形。七 、其他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爲。」同條第2 項規定：「決標或簽約 

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 
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 
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及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年11月11日工程
企字第09700447630號函：「二 .....依 『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租賃、承 
攬等交易行爲。有關所述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參加該公 
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機關採購案乙節，違反該條規定，
屬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 項第7 款所定情形，機關於開標 

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現者，應 
不決標予該廠商。」可知，違反迴避法第9 條規定屬政府 
採購法第50條第1 項第7 款所定情形。而原告代表人洪允 

記與洪允典爲兄弟一事乃招標機關所明知，招標機關針對 
系爭招標案依法應不予開標、決標。故苟若原告所爲有違 
反迴避法第9 條之情，則招標機關爲何仍一再認定原告爲 

合格廠商，進而決標予原告。原告顯係基於對於招標機關 
行政行爲之信賴爲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自應受信賴原則之 
保護。未料，被告無視上情，即課處原告鉅額罰鍰，核被 
告所爲，顯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甚明。

http://172.16.16.159/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8%a8%b4%2c2328%2c2...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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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爲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 ，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且行政罰法爲提昇人 
權之保障，不採司法院釋字第275號之 「推定過失責任」 ，

是行政機關欲處罰行爲人者，應由行政機關就行爲人之主觀 
上故意過失負舉證責任，否則若無法證明行爲人主觀上有可 
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則不予處罰。經查，迴避法第15條所定 

之罰則應以關係人有故意或過失爲要件，該法及施行細則就 
第9 條所定「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 ，並無明確之定義，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尙難清楚知悉其範圍，而原告僅係不諳 
法令之一般民間業者，此項因法令規定不明確所引致之認知 
錯誤，應無課原告過失責任之理由。況原告代表人洪允記與 
洪允典爲兄弟一事乃招標機關所明知，苟若原告所爲有違反 
迴避法第9 條之情，則經國家考選之專業人員豈有不知之理
，是原告係相信並尊重經國家考選之專業人員而誤觸法令，
其確無違法性之認識。從而，原告既無違法性認識，依行政 
罰法第7 條規定，自不應處罰，被告逕依迴避法第15條規定 
處原告罰鍰，顯然違反行政罰法第7 條規定。

(4) 按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之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或免除其罰。」行政罰法第8 條定有明文。退步言之
，縱原告所爲違反迴避法第15條規定，然該法及施行細則就 
第9 條所定「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 ，並無明確之定義，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尙難清楚知悉其範圍，而原告僅係不諳 
法令之一般民間業者，且係基於對於招標機關之信賴爲系爭 
採購案之投標。況招標機關明知原告代表人洪允記與洪允典 
爲兄弟一事，系爭招標案顯已違反政府採購法第50條規定，

卻仍屢次開標並決標予原告，顯係行政怠惰，招標機關之該 
等不作爲，致原告事後遭受迴避法第15條規定之罰鍰之重大 
不利益，甚爲不公。故縱原告所爲違反迴避法第15條規定，
斟酌前述情節，依行政罰法第8 條規定亦應減輕其處罰。

(5) 綜上，原告主張被告以其違反關係人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 
之機關爲買賣交易行爲之規定，處以罰鍰16,601，373元 ，顯 

屬違誤。因而聲明：1  斥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

四 、被告抗辯：
(1)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4 項所規定之適用主體，較迴避法第3 
條第1 、2 款之規定狹隘，亦即迴避法所規範之適用對象廣 
於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尤以迴避法第9 條係規定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爲 
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除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外，
尙涵蓋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顯然迴避法之適用範圍較政 
府採購法嚴格，自無捨迴避法而優先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法理 
，p 告&卜詞̂分所;j：旨，偷 有 负 g 。

係分別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金門縣政府工務局及金門

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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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自來水廠爲承攬之交易行爲，此有 「福建省金門縣金門港 
務處烈嶼鄕九宮碼頭候船室外管線工程契約」、「烈嶼鄕九 
宮碼頭候船室自來水、電力、電信管溝工程明細表j  、 「福 
建省金門縣金門港務處發包工程竣工計價表」、「金門縣自 
來水廠紅山淨水廠增設沈澱池改善工程工程竣工驗收總表」
、「金門縣自來水廠工程採購契約」、「金門縣政府工程採 
購契約（黃厝、東坑、庵下等3 小項工程）」、「金門縣政 
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黃厝、東坑、庵下等3 小項工程）
」 、「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計價單」、「金門縣 
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工程採購契約（兒 
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 
竣工計價單（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 、「福建省金門 
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決算書（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
、「福建省金門縣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烈嶼鄕各村零星整建 
工程）」、「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計價表（烈嶼鄕各村

.) 零星整建工程）」、「金門縣政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烈 
幌鄕各村零星整建工程）」各乙份附卷可稽。是原告既係與 
不同機關進行採購行爲，加以原告向機關議價時，並非原告 
之代表人親自出席乙節，亦有金門縣物資處開標、比 、議價 
紀錄乙份在卷可參，則承辦採購之各政府機關未必知曉原告 
之負責人即爲公職人員之二親等親屬。基此，招標機關對於 
原告投標行爲，有無違反迴避法相關規定之情，既未爲任何 
實質審查，而有致原告產生信賴基礎之事實行爲存在，即難 
認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餘地。原告空言其代表人洪允記與 
洪允典係兄弟一事，爲招標機關所明知，應受信賴保護原則 
保護云云，自非可取。

(3) 按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決案 
，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6條 、第38條 、第48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 
政作爲，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被告93年11月16 
曰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意旨足資參照。再參諸司法 
院釋字第165號解釋理由略以，地方議會爲發揮其功能，在 

其法定職掌範圍內具有自治、自律之權責，對於議員在會議 
時所爲之言論，並且在憲法保障中央民意代表言論之精神下 
，依法予以適當之保障，俾得善盡表達公意及監督地方政府 
之職責。足徵民意代表之職權包含監督相同層級之行政機關 
(即地方政府），殆無疑義。原告稱迴避法第9 條所規定「
受公職人員監督機關」之定義不明確云云，洵非可採。 .

(4) 成立迴避法之責任要件，係指知悉「構成迴避法處罰或迴避 

義務之基礎事實」而言，並 非 「迴避法之處罰規定」本身；
而法律經總統公布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尙不得以不 
知法律而免除責任，被告93年5 月4 日法政字第093000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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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釋意旨亦足資參照，原告事後主張無違反迴避法之主觀 
故:意，不 受 云 云 ，亦 不 取 。

(5)‘上 ，被告i 張原告違反關係人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 
關爲買賣交易行爲之規定，處以罰鍰16,601,373元等情並無 

違誤，而聲明：「原告之訴®I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 、得心證之理由：

(1) 原 ^於 90年5 月30日起至93年1 月14日止，分別與金門縣金 
門港務處（1 招標案）、金門縣政府工務局（3 招標案）、
金門縣自來水廠（2 招標案）簽訂6 件招標案，結算金額共 
計16,601，373元 ，而原告代表人洪允記爲當時金門縣議會第 
2 屆及第3 屆縣議員洪允典之兄弟，爲兩造所不爭執之事項
〇兩造爭執在：

① 原告主張：1.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優先於迴避法之規定

，故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採購案關於利益迴避無庸適用迴避 
法 。2.縱認本案適用迴避法，原處分仍因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而爲違法。3.原告係相信行政機關之專業人員而誤觸法 
令 ，並無違法性之認識，依行政罰法第7 條規定，自不應 
處罰。4.如屬違法，招標機關屢次決標予原告，顯係行政 
怠惰，故依行政罰法第8 條規定亦應減輕其處罰。

② 被告抗辯：1.迴避法之適用範圍較政府採購法嚴格，自無 
捨迴避法而優先適用政府採購法之理。2.招標機關對於原 

告投標行爲有無違法未爲實質審查，並無致原告產生信賴 
基礎之事實行爲存在，自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3.成立 

迴避法之責任要件，係指知悉「構成迴避法處罰或迴避義 
務之基礎事實」而言，並 非 「迴避法之處罰規定」本身，
本案與行政罰法第7 條並無牴觸。4.而法律經總統公布施 

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尙不得以不知法律而免除責任
;且無行政罰法第8 條減輕處罰之情節。

(2) 本案應有迴避法之適用：
①原告係分別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金門縣政府工務局及金 

門縣自來水廠爲承攬之交易行爲，此 有 「福建省金門縣金 
門港務處烈嶼鄕九宮碼頭候船室外管線工程契約」、「烈 
嶼鄕九宮碼頭候船室自來水、電力、電信管溝工程明細表 
」、「福建省金門縣金門港務處發包工程竣工計價表」、
「金門縣自來水廠紅山淨水廠增設沈澱池改善工程工程竣 
工驗收總表」、「金門縣自來水廠工程採購契約」、「金 
門縣政府工程採購契約（黃厝、東坑、庵下等3 小項工程 

) 」、「金門縣政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黃厝、東坑、
庵下等3 小項工程）」、「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 

工計價單」、「金門縣政府曁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工程採購契約（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
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計價單（兒童遊具及零星 
整建工程）」、「福建省金門縣政府發包工程竣工決算書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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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具及零星整建工程）」、「福建省金門縣政府工 
程採購契約（烈嶼鄕各村零星整建工程）」、「金門縣政 
府發包工程竣工計價表（烈嶼鄕各村零星整建工程）」、
「金門縣政府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烈嶼鄕各村零星整建 
工程）」各乙份附卷可稽，而其結算金額共計16,601,373 

元 ，亦爲兩造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均堪認定。
②按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決 

案 ，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 
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6條 、第38條 
、第48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司法院釋字第165號解 
釋理由略以，地方議會爲發揮其功能，在其法定職掌範圍 
內具有自治、自律之權責，對於議員在會議時所爲之言論 
，並且在憲法保障中央民意代表言論之精神下，依法予以 
適當之保障，俾得善盡表達公意及監督地方政府之職責。
足以認定，縣議員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爲，縣政 

> 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1. 而迴避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第2 條第1 項所定之人員。」 ：第3 條規定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 、公職 
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 
以內親屬。三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四 、公職人員、第1 款及第2 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第9 條規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 ，顯 
示金門縣議員洪允典爲迴避法所稱之公職人員，而洪允 
典之二親等以內親屬洪允記，所擔任負責人之營利事業 
爲迴避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應無疑義。

2. 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4 項規定不得參與政府採購案之主

1 體 （機關首長本人、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或同
財共居親屬） ，較迴避法第3 條之規定狹隘（尙包括公 

職人員及其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擔任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亦即迴避法所規範之適 
用對象廣於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尤以迴避法第9 條係規 
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 
受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租賃、 攬等交易行爲，除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外，尙涵蓋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
顯然迴避法之適用範圍較政府採購法嚴格，政府採購法 
第15條規定自無優先於迴避法規定之餘地，原告所稱自 

足 。
(3)按 (程 序 法 第 8 條規定，行政行爲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 

信賴。人民依前開規定主張其合理信賴應受保護者，須行政 
機關有一表示國家意思於外之外觀，或一事實行爲存在，以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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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信賴之基礎；而人民因信賴，展開具體之信賴行爲，如運 
用財產或爲其他處理，而產生法律上之變動；嗣行政機關欲 
去除此項信賴基礎，人民之權利或利益將因之受有損害。因 
此 ，信賴保護原則之前提爲行政機關有外觀或事實行爲存在 
，但本案原告向不同機關進行採購行爲，且進行議價時，並 

非原告之代表人親自出席乙節，亦有金門縣物資處開標、比 
、議價紀錄乙份在卷可參，故承辦採購之各政府機關未必知 
曉原告之負責人（洪允記）即爲公職人員（洪允典）之二親 
等親屬，則各招標機關對於原告投標行爲，有無違反迴避法 
相關規定之情，既未爲任實質審查，自無任丨可使原告產生 
信賴基礎之事實行爲存在，當無行政程序法第8 條信賴保護 
原則適用之餘地。

(4) 又原告主張因相信行政機關之專業人員而誤觸法令，並無違 
法性之認識，進而認定依行政罰法第7 條規定不應處罰云云 
。按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爲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 
罰」 ，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此處故意、過失是 
針對當事人主觀上對「構成迴避法處罰或迴避義務之基礎事 
實」之認知而言，並非對「迴避法之處罰規定」有無違法性 
之認識，故對違法性之認識與否，無法排除行爲之故意或過 
失 ，原告此部分之陳述自無可憑。

(5) 另原告主張如屬違法，招標機關屢次決標予原告，顯係行政 
怠惰，故依行政罰法第8 條規定亦應減輕其處罰。承上說明
，本案6 件招標案（90年5 月30日起至93年1 月14日止）原 
告向3 個不同機關分別於三年間進行採購行爲，且進行議價 

時 ，並非原告之代表人親自出席乙節，亦有金門縣物資處開 
標 、比 、議價紀錄乙份在卷可參，故承辦採購之各政府機關 
參照既有專屬於各自標案之相關資料，故各別決標行爲是各 
別招標機關各別發生，自無法因此認定屢次決標予原告即爲 
行政怠惰，原告此部分之陳述，亦無可採。

.(6)綜上所述，原告於90年5 月30日起至93年1 月14日止，分別 

與金門縣金門港務處、金門縣政府工務局、金門縣自來水廠 
簽訂6 件招標案，結算金額共計16,601，373元 ，被告以之違 
反迴避法第9 條規定，依同法第15條規定，處原告罰鍰16,6 
01，373元 ，並無不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 

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爲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案事證已 
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故不逐一論述，倂此敘明。

六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爲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27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 判 長 法 官 吳 慧 娟  

法 官 畢 乃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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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陳 心 弘
上爲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曰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鄭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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